
有 70 万元资产的个体运输专业户。在法轮功遭受当

局迫害之后，钟芳琼因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关押 30

次。  

唐吉田和韩志广律师均为钟芳琼做无罪辩护，他

们指出，本案刑讯逼供的严重性通过庭审调查已经非

常清楚，其惨烈令人发指，“洗脑班”就是一种明显

的犯罪行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各种打压手段，都

是违法的，有些行为已经明显构成严重犯罪，应负刑

事责任。  

唐吉田律师表示：“本案就是某些人严重侵犯人

权的真实写照。当局对这样一个身体极度虚弱的普通

女子都不放过，连起码的程序都不遵守，还有什么保

障人权可言？到底是谁在破坏国家法律的实施？不言

自明。”  

“打压法轮功完全违法 注定要被历史否定” 

车 水 马 龙 与 匆 匆 打 拼 之 间      愿 这 片 绿 洲 为 您 开 拓 心 灵 的 属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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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11 月 13 日讯】中共成都当局今年 

十月中旬非法审判钟芳琼等 11 位法轮功学员及 

其家人，并分别强行判刑 3 至 7 年。北京及当地

的七位律师无惧法庭上“610”和公安的辱骂威 

胁，为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做了有理有力的辩 

护，并克服当局种种刁难于上周递交了上诉状。

他们表示，将继续追诉到底。  

唐吉田、韩志广、谢燕益、李春富四位律师 

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出，这个所谓“判决”

是非法诬判。法轮功学员积极实践“真、善、 

忍”原则，何罪之有？！应当无条件释放。当局

对法轮功的打压非法，注定要被历史否定。“一

些人在国际法庭上受追究的今天，就是中国某些

侵犯公民人权、实施反人类犯罪者的明天！” 

 律师指出，此个案是众多法轮功学员所遭受

迫害的缩影。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就是对公众

的威胁和挑衅，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律师维权更

是义不容辞。他们表示，目前中国大陆律师正在

前仆后继为法轮功辩护，唤醒更多的道德良知。

大家一起行动，终将改变局面。  

非法审判暗箱操作 律师据理力辨  
该案中被非法审判的 11 名成都法轮功学员 

及其家人于去年八月至九月在单位或家中遭当局

绑架，后都被非法拘禁于洗脑班二、三个月，遭

受各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周慧敏更于今年 3 

月 13 日被迫害致死。10 月中旬，成都武侯法院 

在经历了两次“延期”后开庭，当日法庭内外布

满警车、警察、便衣特务等，如临大敌。  

法院事先将旁听证全部发给“610”等人， 

拒绝当事人家属旁听。律师指出，法院假冒“公

开开庭”之名，实则“秘密审判”、“暗箱操 

作”。  

据律师描述，在法庭上，每当律师谈及宪 

法、信仰、普世价值、法理本身及“刑法”300 

条本身违宪，以及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时，“公诉人”就立即举手以“律师所说与本案无关”为

由打断，“审判长”顺势立即中止律师的辩护。律师多次

抗议：“中国的法庭上居然不能谈中国的宪法”……“公

诉人”甚至可边举手边发言，而对律师的举手“审判长”

却装着没看见。  

尽管“公诉人”和审判长一再肆意打断和阻挠，辩护

律师们互相配合、据理力争，最终得以全面的从宪法、信

仰自由、普世价值等方面进行论述，并为当事人做了无懈

可击的无罪辩护。  

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构成严重犯罪  
据律师介绍，法轮功学员在庭上陈述了他们被非法关

押于洗脑班期间所遭受的被殴打、不让睡觉、被药物折

磨、毁容等酷刑折磨，不少法轮功学员身上仍带着严重的

伤痕，其中祝仁彬在庭上一直用手捧肝腹处，佝偻着身

体，脸色苍白。  

被当局诬称为“第一被告”的法轮功学员钟芳琼是

《疾风劲草》一书的作者。据书中自述，65 年出生于四川

的钟芳琼患下肢先天性血管瘤，30 年来求医问药无效，修

炼法轮功两个月后，却奇迹般痊愈。数年奋斗使她成为拥

2008 年 11 月 22—23 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阿

里山进行功法展示，向大陆游客讲真相，大陆游客明

白真相后纷纷“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11

月 22 日有 57 位大陆游客“三退”，第二天又有 76

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拿赠阅的《九评共产

党》，大陆民众不象原来那样有顾虑心，大家变得有

勇气站出来了。一个法轮功学员说：“我接触的大陆

游客，几乎人人都退。”揭露中共“假恶斗”本质的

《九评共产党》发表四周年来，引发了中华民族的精

神觉醒，已有 4500 万勇士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三

退”，三退大潮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风景区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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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命令中共 
对其迫害人权负责

【明慧网】二零

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联合国要求中共

立即组成独立调查

团，对法轮功学员受

到酷刑虐待甚至被活

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

查，并要求对参与迫

害的责任人绳之以

法。 

据英文大纪元报

导，这是全世界最大

的国际组织近几年来

第一次直接命令中共

政权对其大范围的迫

害人权负责。 
之前联合国特派专员弗瑞德·诺瓦克

（右上图）指出 2000 年到 2005 年之间是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最残酷的时期，这也是

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暴增的阶段。而中共则

以没有统计过移植器官数量的谎言来回

应。此次人权专员要求中共彻底解释器官

的来源问题。 

十一月七日，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

的专家对中国执行《禁止酷刑公约》的

情况进行质询。在发现作为缔约国的中

国未能履行公约中的条款后，反酷刑委

员会十一月二十一日命令中共对法轮功

学员器官被活摘的指控和这场对法轮功

迫害的责任人进行调查。 

■ 联合国酷刑
问题专员诺瓦克
多次向联合国酷
刑委员会提出法
轮功学员被活摘
器官的指证 

（接上页）韩志广律师指出，某个别人宣称法轮功为 X 教组织没

有任何法律依据，目前没有任何法律文件将法轮功列为 X 教。因此刑

法第 300 条“利用 X 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完全不适用法轮功学

员，法轮功学员无罪。  

他并指出，更何况当局对法轮功的打压和判刑完全是非法的，同

法制理念、国际人权准则和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是注定要被历史所否

定的。  

谢燕益律师也指出，刑法第 300 条本身就是非法的。一个世俗的

政府不能作为某种信仰是正还是邪的评判者，更何况一个无神论的政

权。以法律的形式对信仰进行价值评判并予以取缔的做法早已被历史

证明是荒谬的且极具危害性。  

大陆某些人将会在国际法庭上以“反人类罪”受审  
韩志广律师指出，在法庭上，主审法官不让律师们说话，底下旁

听的“610”和警察则表现猖獗，公然威胁律师。他说：“‘610’并

没有审判的权利，不应该干涉法院审判。”  

唐吉田表示，旁听席上的“610”等人干涉审判，公然成为第二

法庭。他们对辩护律师进行威胁咆哮，还扬言人身攻击。这种所谓的

警察，就是法律的公敌，正义的公敌，是国家的人渣。将来在国际法

庭上以‘反人类罪’被起诉审判的，肯定会有中国大陆的某些人。” 

他强调说：“一些人在国际法庭上受追究的今天，就是中国某些

侵犯公民人权、实施反人类犯罪者的明天！”  

律师前仆后继传播真相 期盼合力改变人心  
谢燕益律师指出，在本案中，有明显的政治权力等非法律因素在

干扰司法独立，在操纵案件的过程和结果，法律成为打压的工具。  

面对这种情况，律师通过法律维权的途径意义何在？谢燕益律师

表示，法律维权的方式并非承认当局的打压，也并非承认案件的立案

成立，而恰恰是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帮助当事人获得无罪释放。追求
一个个案的公正结果、维护法律的运行机制是律师的职责。  

他说：“也许个案的结果并不能都尽如人意，但是在过程中，事

实和真相在传播，人的心灵在沟通。更多人将面对真理、承担责任，

正义最终将得到伸张。”“这可能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大家一起行动

起来，人心会改变。”  

他对法官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当

我们的亲人仅仅因为信仰问题就遭受残酷迫害、非法剥夺人身自由、

甚至死于非命，我们自己将如何面对？”  

李春富指出，辩护的过程有意义，通过这么多律师前仆后继，这

种环境慢慢会得到改善。他说：“法轮功学员修炼做好人，没有做任

何违法的事情。作为律师，为他们辩护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唐吉田

表示，不管违法力量暂时多么强大，只要维护法律的力量持续不断地

努力，局面终究会发生很大的转变。 

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才是最佳选择  
唐吉田律师表示，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个人保

持人性发展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条件；信仰对于维系人类的道德和幸
福有着极端重要的作用，也是人类人人迟早要面对的永恒主题。  

他说：“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就是对公众的威胁和挑衅，因
此是每个人都应勇于面对的。有道是，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
在于理！”  

唐律师指出，对法轮功修炼者采取高压政策不但违反了普世原
则和中国宪法，而且适得其反。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才是最
佳选择。  

他说：“从世界范围看，法轮功在全世界传播，除了中国大陆
外，所有的国家都欢迎，对比鲜明，民众难免疑问：难道中国大陆
的信仰自由原则与其它宪政国家不同吗？到底谁的标准有问题呢？
任何智力正常且没有偏见的人都不难找到答案。” 

背景资料：来源不明的器官供体

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

中国在 1994—1999 年，大约进行了 18500

个器官移植。而在 2000—2005 年，进行了

60000个器官移植。这猛增的41500个移植

器官，供体源自何处？中共在 2005年才承

认使用被执行死刑的囚犯器官，而中国每

年处死的犯人都在 1600人左右，但这仍无

法解释 2000年以后器官移植数量的迅猛增

长。而镇压法轮功正是从1999年 7月开始

的。 

器官移植需要配型，器官必须是鲜

活的，而且象心脏、肝脏这样的器官只

能死后捐献。但医院却在极短时间内就

能得到这么多供体，至少说明了巨大器

官供体库在中国存在。◇ 


